[bookmark: _Toc31210]新疆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项目监理竞争性磋商公告
一、采购项目编号：WTHH-20220626-3
二、采购组织类型：分散采购-委托中介机构 
三、采购项目概况
	标项序号
	标项名称
	数量
	预算金额
(万元)
	简要规格描述
	备注

	1
	新疆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项目监理
	1
	21
	新疆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项目监理咨询服务；（包括招标文件、答疑补充文件）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标项1：供应商为中小企业/小微企业；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下列材料：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下列材料：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近两年任意年度的财务审计报表；
3）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提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一年内至少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及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投标人依法享受缓缴、免缴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的提供证明材料。）；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6）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法黑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无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网页截图）
“信用中国”查询：进入“信用中国”首页，点击信用服务，查询失信被执行人和税收违法黑名单保存完整网页截图；进入“信用中国”首页，在信用信息输入单位名称查询并下载信用报告。
“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进入“中国政府采购网”首页，点击“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输入单位名称，查询时间为2019年1月1日至今。
五、磋商文件的报名/发售时间、地址、售价:
1．报名（发售／获取）时间：2022年06月26日至2022年07月01日，每天上午10:00至13:30，下午15:30至18: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报名（发售／获取）地址：详见招标文件 
[bookmark: _GoBack]3．文件售价(元)：300 
4．供应商购买文件时应提交的资料：供应商资格要求中的所有资料、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身份证）并加盖公章复印件一套。 
六、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2-7-8 10:30:00 
七、响应文件递交地址：详见招标文件 
八、开启时间：2022-7-8 10:30:00 
九、磋商地址：详见招标文件 
十、磋商保证金：具体详见采购文件
	序号
	标项名称
	磋商保证金金额（元）

	1
	新疆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项目监理
	4000


十一、其他事项：
特别提示：
1、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2、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6%~10%作为其价格分。
3、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4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2%~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2%~4%作为其价格分。 
十二、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沃图恒辉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万科中央公园S2栋1802
联系人：杨若煊 马丽燕
联系电话：13369026918 17690800968
2、采购人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信息中心 
联系人：居来提·沙吾开提   联系电话：13565978160

